
新北市政府樹木保護委員會會議旁聽注意事項 

一、 新北市政府樹木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會議旁聽

事宜，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本會將公告會議時間及地點於新北市政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網

站，旁聽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總旁聽人數以三十人為限，並於登記完成後於本會指定地點

旁聽。 

(二) 開會前三十分鐘起，開始受理旁聽人登記，並請出示身分證

明文件至現場登記，會議開始後不受理登記。 

三、 本會審議案件旁聽人須經登記並於主席同意後發言，且依下列

方式辦理： 

(一) 登記發言方式及規則： 

1、 於登記入場旁聽時，登記欲發言之審議案件。 

2、 旁聽人依登記發言之先後順序，由本會人員引導下進入會

場發言，如有妨礙會議進行，本會得要求離場。 

(二) 發言時間： 

1、 每一審議案發言人數以四人為原則。 

2、 發言時間以不超過三分鐘為原則，但得由主席衡酌。 

3、 發言完畢後應回旁聽室。 



四、 旁聽人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關閉行動電話或轉為靜音。 

(二) 禁止大聲交談、鼓譟及喧嘩等干擾或妨礙會議進行之行為，

並禁止攜帶棍棒、無線麥克風或其他危險物品。 

(三) 任何標語、海報、各式布條、旗幟，僅限於旁聽室內展示。 

(四) 除經主席許可外，會議中不得錄音、攝影、直播或錄影。 

旁聽人除應遵守上述規定外，不得有其他妨礙會議秩序或其他

不當之行為，倘有上述之情形，本會得要求離場。 

五、 本會於審議案詢答及主席決議宣布時開放旁聽。 


